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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斯瓦尔巴群岛渔业
保护区争端分析

∗

董利民∗∗

内容提要 美国、苏联及挪威等国签订的关于斯瓦尔巴群岛主

权安排的«斯瓦尔巴条约»,未能终结缔约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挪威

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并行使管辖权的举动引起其他缔

约国关注,双方就其行为的权利合法性及«斯约»适用范围产生争端

并持续至今.挪威在考量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后,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了渔业保护区而非专属经济区.缔约国基于各自利益,对挪威建

立的渔业保护区持保留、有限支持等态度.渔业保护区建立后,挪
威采取争取盟友支持、引入配额捕捞制度及加强执法等措施,维护

其权利.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合法性及

«斯约»的适用范围,国际法学者有三种不同观点,即挪威无权单方

面建立专属经济区、挪威有权建立专属经济区但«斯约»不适用该水

域,以及挪威有权建立专属经济区且«斯约»适用该水域等,这些观

点为缔约国的不同立场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以“特定区域”的

说法回避了上述争端,为我国采取灵活立场、维护合法权益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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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法律地位,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由于历史原因,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该群岛在法律上一直属于

“无主地”,任何国家均可对其宣称主权,一些国家曾就此展开激烈争夺.直至

１９２５年«斯瓦尔巴条约»(以下简称«斯约»)生效,这一状态才宣告结束.«斯
约»通过对挪威及其他缔约国利益的综合考量,确立了某种“衡平机制”(EquiＧ
tableRegime),①然而,这一机制却远未能终结缔约国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召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
式推出专属经济区制度.１９７７年,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并行

使管辖权,此举随即引起«斯约»缔约国的高度关注,围绕捕鱼权纠纷迭起.斯

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的核心是什么? 挪威是否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渔业保护区? 挪威建立的渔业保护区同«公约»专属经济区有何区别? 国际

社会就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的立场有哪些? «斯约»又能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

岛渔业保护区? 斯瓦尔巴群岛在北冰洋占据重要位置,«斯约»又是我国参与

北极事务的重要国际法依据,厘清这些问题,充分了解地区发展态势,对维护

我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于１９２５年加入«斯约»,享有条

约赋予缔约国的一切权利,截至目前,学界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加入这一条约的

历史了解不多,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由挪威科学家的告知,我国才知道加入

该条约的一些信息.目前,国内学者对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问题的关注

相对不足,仅有少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亦多从法律层面展开分析,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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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quitable”一词在国内常译为“公平”,但当“fair”和“equitable”连在一起使用时(在英美法中十分

普遍),若将equitable也译为“公平”,便难以显示出二者的区别,同时,这也与“equitable”的原意有一定出

入.作为法律名词,“衡平”的意义在于注重实质和意图而非形式,在某些法律规定或习惯形式过于僵硬

严厉从而不宜使用时,试图补救普通法的缺陷,从而实现实质公正的目标.本文基于以上考虑以及«斯瓦

尔巴条约»实质公平的目的,将“EquitableRegime”译为“衡平机制”.参见傅崐成编:«美国合同法精义»,
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页;薛波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３—
４８５页.



种立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较少.① 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斯
瓦尔巴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挪威发布的法律和报告,以及其他国家发

布的政策文件,运用文献、历史及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渔业保护区的权利合法性及«斯约»适用范围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一、«斯瓦尔巴条约»的缔结与斯瓦尔巴

群岛渔业保护区的建立

(一)«斯约»的缔结与衡平机制的确立

　　«斯约»缔结前,斯瓦尔巴群岛在法律上一直处于无主地状态,西方国家曾

对其展开激烈争夺,挪威、荷兰、俄国及英国等多个国家宣称拥有主权或特殊

权利.经过２００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俄国和瑞典(当时挪威是瑞典的一部分)
逐渐成为岛上最大的势力,并对群岛实行共管.② １９０５年,挪威从瑞典取得独

立后,开始寻求将斯瓦尔巴群岛的管辖权明确化.③ 经过谈判,挪威、美国、英
国、丹麦、瑞典、法国及日本等九国,以及英国的海外领地(爱尔兰、加拿大、澳
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等)于１９２０年在巴黎签订«斯约»,随后又有中国、苏联、
德国、芬兰及西班牙等国参加,条约于１９２５年正式生效.截至目前,«斯约»共
有４６个缔约国.«斯约»对斯瓦尔巴群岛主权的安排非常独特,在传统国际法

中,对无主地领土主权的取得基于先占,挪威却是基于缔约国协商同意,并以

签订国际条约的方式获得该群岛主权,并非源于先占.同时,为平衡挪威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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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较少,仅有少数几篇文章,这些成果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

重要参考,例如,刘惠荣、张馨元:«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

角»,«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５页;卢芳华:«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管辖权

的性质辨析: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为视角»,«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７—
１２页;TianbaoQin,“DisputeovertheApplicableScopeoftheSvalbardTreaty:AChineseLawyersPerＧ
spective,”JournalofEastAsiaandInternationalLaw,Vol．８,No．１,２０１５,pp．１４９Ｇ１７０;卢芳华:«制度与

争议: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权益的中国考量»,«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１２—２０页;此外,部分

北极问题研究书籍中也可见到对斯瓦尔巴群岛问题进行研究的内容,参见陆俊元:«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

对»,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２—３４４页;刘惠荣、董跃:«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北
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７—４２、１１３—１２１页;陆俊元、张侠:«中国北极权益与政策研究»,北
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２８—２３５页.

刘惠荣、董跃:«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第３７页.
LottaNumminen,“AHistoryandFunctioningoftheSpitsbergenTreaty,”inD．WallisandS．ArＧ

nold,TheSpitsbergenTreaty:MultilateralGovernanceintheArctic,Helsinki:ArcticPapers,Vol．１,
２０１１,pp．７Ｇ２０;JacekMachowski,“ScientificActivitiesonSpitsbergenintheLightoftheInternationalLegal
StatusoftheArchipelago,”PolishPolarResearch,Vol．１６,No．１Ｇ２,１９９５,pp．１３Ｇ３５．



他缔约国利益,各方达成妥协,在«斯约»框架下建立某种“衡平机制”,以确保

斯瓦尔巴群岛的发展及和平利用.«斯约»第１条规定:“缔约国承认挪威对斯

瓦尔巴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①这意味着其他缔约国放弃了对斯瓦尔

巴群岛的领土主张,并承认挪威对群岛的主权,对缔约国而言该群岛不再是无

主地.«斯约»第２—６条则分别将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海”(Territorial
Waters)②的捕鱼、狩猎、通行、通讯及科学考察权平等赋予各缔约国,并规定挪

威有权采取或公布适当措施实行管辖,但这些措施应平等适用于所有缔约国

国民,③即缔约国国民有权自由进入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海,并在遵守挪威

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海洋、工业、科考及商业等活动的无歧视原则.«斯约»的签

订虽然解决了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但受当时环境所限,«斯约»规定

仅涉及群岛陆地及领海,同时也未对条约的适用范围做明确规定,为日后的争

端留下伏笔.

(二)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建立与争端的产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沿海国有权在领海之外建立专属渔区并进行管辖的理

念,在国家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习惯国际法.④ 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召开期间,专属经济区制度逐渐为国际社会接受,最终被纳入«公约»,并规

定:沿海国有权主张不超过２００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享有一定主权权利和管

辖权.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专属经济区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沿海国对生

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但同时沿海国的管辖权也随之得到极大扩展.面对这

一发展趋势,挪威也开始着手在其附近海域建立专属经济区,以维护自身海洋

权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挪威颁布«经济区法令»,宣布有权建立２００海里专

属经济区,⑤为进一步行动提供国内法依据.依据该法,挪威首先于１９７７年１
月在其大陆领土(NorwayMainland)附近海域建立专属经济区.挪威政府宣

３７

北极地区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分析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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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ttp://www．sysselmannen．no/Documents/Sysselmannen_dok/English/Legacy/The_SvalＧ
bard_Treaty_９ssFy．pdf,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２１.

«斯约»英文文本使用的是“TerritorialWaters”,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TerritorialSea”(领
海),针对“TerritorialWaters”的具体内涵,学者有不同解释,参见下文相关内容.这里暂用“领海”代称.

«斯瓦尔巴条约»,第２—６条.
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JudgementofFisheries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v．IceＧ

land),１９７４,para．５２．
DivisionforOceanAffairsandtheLawoftheSea,OfficeofLegalAffairs,UnitedNations,“Act

No．９１of１７December１９７６RelatingtotheEconomicZoneofNorway,”http://www．un．org/depts/los/
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NOR_１９７６_Act．pdf,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２７．



称,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①并认为«斯约»仅适用于群岛陆地

及领海,不适用领海以外的水域,这意味着缔约国不能依据«斯约»自由进入斯

瓦尔巴群专属经济区,更无法享有平等从事海洋、工业、科考及商业等活动的

权利.斯瓦尔巴群岛周边海域资源有非常大的经济价值,挪威在该水域的捕

捞量占其总捕捞量的１８％,历史上该水域鳕鱼捕捞量占整个巴伦支海捕捞量

的２５％,②一旦挪威在该水域建立专属经济区,将对这些资源拥有排他性的主

权权利,这将严重影响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利益,部分缔约国也担心挪威此举将

破坏«斯约»确立的衡平机制,损害其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权益.由于«斯约»缔
结时,“专属经济区”概念尚未出现,该条约也未对其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缔约国同挪威就该国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力合法性,以及«斯
约»能否适用于该专属经济区产生了新的争端.为避免争端激化,挪威于１９７７
年６月３日发布«斯瓦尔巴渔业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③仅在斯瓦尔

巴群岛周边水域建立有别于专属经济区的渔业保护区.时任挪威外交部长克

努特弗吕登伦(KnutFrydenlund)在议会的发言中表示:“挪威毫无疑问拥有

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在斯瓦尔巴群岛直接建立专属经

济区将会造成无穷的争议与冲突挪威之所以选择在该海域建立渔业保护

区而非专属经济区,正是由于我们不希望将挪威与一些国家的争议推向极

端.”④挪威外交部也给出建立渔业保护区而非专属经济区的两个理由:首先,
建立渔业保护区的目的在于监督并减少这一水域的渔业活动,为此目的,无需

对挪威及外国渔船作区别对待;其次,在这一水域建立专属经济区将不可避免

的引起同«斯约»缔约国之间的冲突.⑤ 挪威外交部２００６年发布的«挪威政府

北方战略»也承认: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仅建立渔业保护区而非专属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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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inistryofFoodandFisheries,“FisheryZoneofSvalbardandJanMayen,”September３,２０１４,
https://www．regjeringen．no/no/tema/matＧfiskeＧogＧlandbruk/fiskeriＧogＧhavbruk/ryddeＧinternasjonalt/fiske
vernsonenＧvedＧsvalbardＧogＧfiskeriso/id４４５２８５/,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２７．

RobinChurchillandGeirUlfstein,MarineManagementinDisputedAreas:TheCaseoftheBarＧ
entsSea,Routledge,１９９２,p．１００．

Norway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gulationNo．６onFisheryProtectionZoneAroundSvalＧ
bard,”June３,１９７７,https://lovdata．no/dokument/SF/forskrift/１９７７Ｇ０６Ｇ０３Ｇ６,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１．

KnutFrydenlund,LillelandＧhvana?RefleksjoneromNorgesUtenrikspolitiskeSituasjon,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１９８２,p．５６,quotedfromTorbjørnPedersen,“InternationalLawandPoliticsinU．S．
Policymaking:TheUnitedStatesandtheSvalbardDispute,”Ocean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Law,
Vol．４２,No．１Ｇ２,２０１１,p．１２７．

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MaritimeDelimitationintheAreabetweenGreenlandandJanMayＧ
en (Denmarkv．Norway),ReplySubmittedbytheGovernmentoftheKingdomofDenmark,January,
１９９１,pp．１０６Ｇ１０７．



原因之一便是担心同其他缔约国产生冲突.① 根据«条例»,斯瓦尔巴群岛渔业

保护区的建立是为实现对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条例»授权挪威渔业部在

划定禁捕区、设置总可捕量、捕捞配额及网目尺寸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值得

注意的是,该«条例»特别规定«经济区法令»中限制外国籍渔民及渔船在专属

经济区内从事捕捞活动的条款不适用于渔业保护区.② 此后,挪威海岸警卫队

在保护区内展开执法活动,确保相关法律规章的实施.渔业保护区建立后,面
对«斯约»缔约国压力,挪威向部分国家开放,在限定捕捞配额的基础上,允许

其进入保护区从事渔业活动,并宣称对渔业保护区的管理基于无歧视原则.③

从渔业保护区建立的历史看,它是挪威在认识到建立专属经济区将遭遇巨大

阻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尽管如此,时至今日,缔约国同挪威就上

述争端仍未达成共识.

(三)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同«公约»专属经济区的联系与区别

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依据挪威«经济区法令»建立,但又区别于专属

经济区,二者关系十分微妙.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而非专属

经济区,是权衡与«斯约»缔约国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后的妥协.但在渔业保护

区建立后,挪威依然坚称有权将渔业保护区转变为专属经济区,完全实施专属

经济区的法律.④ 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曾任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的安德森

(D．H．Anderson)曾指出:“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水域建立的渔业保护区,有
别于在大陆(NorwayMainland)水域建立的专属经济区,其主要目的是为实现

对生物资源的养护,因此,挪威在渔业保护区内的管辖权相较专属经济区受到

一定限制,应当将其视为有限的专属经济区,挪威享有不同于专属经济区的有

限管辖权”.⑤ 但仍需指出: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与«公约»规定的专属经

济区存在重大区别.首先,沿海国依据«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对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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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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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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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egia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TheNorwegianGovernmentsHighNorthStrategy,”DeＧ
cember１,２００６,p．１７．

Norway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gulationNo．６onFisheryProtectionZonearoundSvalＧ
bard,”June３,１９７７．

RachelG．Tiller,“NewResourcesandOldRegimes:WilltheHarvestofZooplanktonBringCrit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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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４,p．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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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３２,２００８,p．９１６．

D．H．Anderson,“TheStatusunderInternationalLawoftheMaritimeAreasaroundSvalbard,”
OceanDevelopment&InternationalLaw,Vol．４０,No．４,２００９,p．３７８．



源的主权权利,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

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以及«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①而挪威«条例»仅
对生物资源的养护及相关问题做出规定,由此可见,挪威在渔业保护区的权利

范围远小于专属经济区.依据«经济区法令»,挪威于２００１年颁布«关于外国

在挪威内水、领海、经济区和大陆架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但依照该国«斯瓦尔巴法案»第２条,挪威国内法中仅有私法、刑法及司

法法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除非经特别规定,其他法律不适用于群岛,②上述

«规定»并未对外国科研船在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专门

规定,依据«斯瓦尔巴法案»,«规定»并不适用于渔业保护区.其次,根据«公
约»,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主权权

利,对生物资源而言,在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可准许其

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③其他国家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捕捞活动

需获得该国同意.对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而言,«斯瓦尔巴渔业保护区条

例»明确规定挪威«经济区法令»中限制外国渔民及渔船在专属经济区内从事

捕捞活动的条款不适用于渔业保护区,挪威允许部分国家在该水域进行捕捞

并非基于剩余捕捞权,而是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捕捞记录;最后,最为重要的

区别在于,与专属经济区不同,«公约»中并没有渔业保护区这一概念,因此,挪
威不能依据«公约»建立渔业保护区.尽管«公约»序言明确提及对未予规定的

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挪威可据此在一般国际法的

基础上为其渔业保护区的建立提出法律依据,然而,截止目前,挪威也未能就

此提出论证.因此,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的权利合法性依然

值得关注.

二、围绕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的不同立场

挪威出于对可能引起争端的担心,采取折中办法,仅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

渔业保护区,但缔约国乃至国际社会对此仍予以高度关注,纷纷表态.围绕挪

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所产生的争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
挪威是否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并实施管辖;其次,若挪威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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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
NorwayMinistryofJusticeandPublicSecurity,“TheSvalbardAct,”July１７,１９２５,Article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６２条.



建立渔业保护区,«斯约»能否适用于该渔业保护区,即缔约国可否根据«斯约»
确立的公平原则,平等享有渔业保护区内资源开发等权利.各缔约国关注该

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政策取向也不尽一致,并且随时间及自身利益的变化

出现转变.

(一)俄罗斯立场:挪威无权单方面建立渔业保护区

从战略、军事及经济等方面考量,斯瓦尔巴群岛对俄罗斯具有重要价值.
斯瓦尔巴群岛南部至挪威大陆北部之间的水域,是俄罗斯北方舰队进入大西

洋的重要通道,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上可能存在丰富的油气资源,群岛周边水

域的渔业资源对俄罗斯渔民也十分重要,仅这一水域的鳕鱼即占俄罗斯在北

大西洋鳕鱼总捕捞量的１/４.① 俄罗斯是除挪威之外最早开发利用斯瓦尔巴群

岛的国家,也是除挪威之外仅有的仍在斯瓦尔巴群岛进行煤矿开采的国家,加
之与挪威有过争夺斯瓦尔巴群岛的历史,因此,俄罗斯非常在意维护在斯瓦尔

巴群岛的权益,增强实质性存在也被列为俄罗斯斯瓦尔巴群岛政策的重要目

标.② 在俄罗斯官方及许多俄学者看来,挪威限制俄罗斯在斯瓦尔巴群岛存在

的意图十分明显,认为挪威在群岛建立自然保护区及２００１年通过«斯瓦尔巴

环境法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③ 挪威认为,维护斯瓦尔巴群岛主权过程

中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俄罗斯,其斯瓦尔巴群岛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使俄

罗斯影响力边缘化,挪威加入北约的重要原因也在于防止俄罗斯势力在斯瓦

尔巴群岛的扩张.④ 因此,俄罗斯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一事

十分关注.在挪威正式发布建立渔业保护区的法令后,当时的苏联政府即谴

责了这一行为,在１９７７年发给挪威的照会中表示:挪威无权通过国内法单方

面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其建立渔业保护区的做法同«斯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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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yDevelopmentandArcticInternationalRelations,”GlobalChange,Peace&Security,Vol．２６,No．１,
２０１４,pp．７Ｇ５０．



之间明显缺乏一致性,苏联将挪威试图通过处罚等措施禁止缔约国国民在这

一区域进行捕捞活动的做法,视为挪威蔑视«斯约»并非法扩大其在斯瓦尔巴

群岛权利的新动作,侵犯了苏联在该地区的权益,并警告苏联将采取行动以维

护自身利益.① 随后经过协商,双方均同意有必要在无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对斯

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管理,以避免过度捕捞,但双方针对挪威

的管辖权问题仍坚持各自的原则立场.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坚持这一态

度,在１９９８年发给挪威的照会中表示:俄罗斯对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

立场与苏联１９７７年的立场一致,没有发生改变.③ 挪威南森研究院主任盖

尔荷内兰德(GeirHønneland)指出:“直到现在,俄罗斯官方从未承认挪威有

权建立渔业保护区.”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挪威加强在斯瓦尔巴群岛渔

业保护区的执法力度,招致俄罗斯的激烈回应.２００１年４月,挪威在渔业保护

区内对俄罗斯的一艘渔船采取执法行动后,俄罗斯要求俄罗斯—挪威渔业委

员会(JointRussianＧNorwegianFisheriesCommission)中的挪方代表介入此

事,促使挪威结束执法行动,并威胁此举将严重损害双方关系.此后,俄罗斯

还以保护本国渔民免受挪威海岸警卫队执法为由,派遣北方舰队的军舰进入

斯瓦尔巴群岛水域.⑤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与挪威就巴伦支海与北冰洋海洋划界

及合作达成共识并缔结条约.根据该条约,俄罗斯和挪威之间的海洋边界北

起北冰洋、南至靠近挪威本土以外的巴伦支海海域,其中包括俄罗斯专属经济

区与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之间的海洋边界,但该条约第４条规定双方在

该海域拥有的渔业机会不受本条约影响,第６条又规定本条约的缔结不影响

双方通过已经缔结的其他条约获得的权利与义务.⑥ 据此,可以认为,俄罗斯

接受斯瓦尔巴群岛拥有专属经济区,但同时该条约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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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与俄罗斯关于巴伦支海和北冰洋海洋划界与合作的条约,参见https://www．regjeringen．no/
globalassets/upload/ud/vedlegg/folkerett/avtale_engelsk．pdf,２０１８Ｇ１２Ｇ１７.



认为挪威无权单方面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或渔业保护区的既有立

场.此外,俄挪双方就«斯约»是否适用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或渔业保护

区的分歧依然存在.近年来,由于斯瓦尔巴群岛存在的争议,俄罗斯军方甚至

将其列入未来爆发冲突的潜在地区之一,俄罗斯官员也曾多次指责挪威侵犯

其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权利.①

(二)美国立场:基于战略考量给予有限支持

美国作为«斯约»缔约国,同时也是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领导者,主要从全

球战略及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双重视角看待斯瓦尔巴群岛问题.１９７６年２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第２３２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以下简称«研究备

忘录»),着重从战略与经济两个方面对影响其斯瓦尔巴群岛政策的因素做出

详细分析.从战略视角看,位于斯瓦尔巴群岛南部的巴伦支海是苏联北方舰

队进入大西洋的必经航线,其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可以在这片海域展开巡逻;挪
威作为北约成员国,斯瓦尔巴群岛自然属于北约势力范围,因此,反对苏联势

力在该地区的扩张符合美国及北约利益;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可能存在丰富

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未来对这些资源的开发或将对全球能源政治产生重要

影响.因此,在冷战背景下,美国自然需十分重视该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战略

及军事价值,将挪威维护斯瓦尔巴群岛主权的行动视为对抗苏联势力扩张的

反应.与此同时,«研究备忘录»也指出,斯瓦尔巴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尚未成为

东西方对抗的前沿,继续维持地区稳定符合美国及北约利益,若美国和挪威对

苏联采取过激反应,也不利于地区稳定.② 据此,从战略层面讲,美国在该地区

面临艰难选择,既需保护盟友及防范苏联势力扩张,同时又不致激怒苏联而使

事态更加复杂,并危及地区稳定.因此,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谨慎行动.就

维护美国经济利益而言,«研究备忘录»指出,作为«斯约»缔约国,美国在该群

岛拥有潜在的商业与科研利益,但也明确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没有直接的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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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基于对上述多种因素的考虑,«研究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支

持挪威维护斯瓦尔巴群岛主权的同时,也需确保其履行«斯约»义务,在美苏两

国层面缓和双方关系,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为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研究备忘

录»也建议政府保留基于«斯约»可能产生的一切权利.① 同年４月,«第３２５号

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接受«研究备忘录»的建议,确定美国斯瓦尔巴群岛的政

策目标,包括阻止苏联对该地区的侵犯,维护美国作为«斯约»缔约国应享有的

商业及科研权利,为此,美国保留基于«斯约»在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勘探与开

发矿物资源的一切权利,②然而,«第３２５号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并未明确提

及斯瓦尔巴群岛的渔业保护区问题.虽然如此,由于美国在斯瓦尔巴群岛水

域没有直接的渔业利益,同时,为防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美国事实上支

持了挪威的立场,在得到挪威保证基于无歧视原则管理渔业保护区后,美国积

极争取法国、英国及西德等北约盟友,在渔业保护区问题上给予挪威一定支

持.③ 有学者指出,美国之所以支持挪威,也是为防止挪威与苏联在此问题上

达成妥协.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曾对斯瓦尔巴群岛问题

进行重新评估,认为挪威有权依据国际法主张沿海国应当拥有的权利,但同时

指出这一结论并非绝对,缔约国的态度将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主张专属经

济区与大陆架的权利产生影响,对«斯约»是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领海以外

水域,评估并未给出明确结论.⑤ 因此,总体来看,美国保留了勘探与开发斯瓦

尔巴群岛大陆架矿物资源的一切权利,在渔业保护区问题上并未明确表态,即
便曾经给予挪威支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拉拢其对抗苏联.２００７年,时任美国

驻挪威大使本森惠特尼(BensonWhitney)在出席挪威科学院一场有关斯瓦

尔巴群岛问题的研讨会时,也主要关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并表

示权利与义务不清晰将影响缔约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他在讲话中并未提及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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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护区问题.①

(三)英国立场:对渔业保护区的建立持保留态度

冷战期间,英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及美国盟友,加之在该地区拥有

经济利益,也面临在支持挪威维护主权并对抗苏联以及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之

间进行平衡的难题.历史上英国也曾试图争夺群岛主权,这一努力失败后,该
国通过参加«斯约»,保留了自由进入及公平开发斯瓦尔巴群岛的权利.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初期,在壳牌公司游说下,英国政府开始关注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

上的油气资源,面对挪威有意针对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采取行动的情形,为支

持挪威维护斯瓦尔巴群岛主权并对抗苏联,但又不致损害自身经济利益,英国

同美国一道,在该问题上采取保留态度.与美国有所保留不同的是,英国不仅

保留了勘探与开发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资源的权利,同时保留了对«斯约»及
其适用范围进行解释的权利.② 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后,英国

表示虽然这一海域的渔业资源的确需要保护,挪威单方面建立渔业保护区不

符合«斯约»,并拒绝接受挪威的决定,但考虑到需要支持挪威对抗苏联,加之

面临美国施压,英国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对渔业保护区的建立也采取保

留态度.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冷战局势缓和,英国开始对其保留政

策进行调整,更加突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调整后的英国政策将斯瓦尔巴群

岛与挪威其他领土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进行区分,并认为,依据«公
约»,斯瓦尔巴群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但有别于挪威其他领土,这一专

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仅属于群岛本身,«斯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

及大陆架,缔约国国民具有自由出入并对其进行公平开发的权利.④

(四)欧盟立场:对渔业保护区的建立持保留态度

欧盟不是«斯约»缔约方,但仍然十分重视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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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欧盟需要维护成员国渔业利益;其次,渔业保护区的合法

性涉及对«斯约»及其适用范围的解释,关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斯瓦尔巴群岛

大陆架上自然资源的重要权利;第三,«欧盟运行条约»第３条规定,欧盟具有

制定共同渔业政策,以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的专属权利,第４条第２款规定欧盟

可在涉及环境、交通、农业及除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以外的渔业领域同成员国分

享权利.① 虽然欧盟不是«斯约»缔约方,但其多个成员国为«斯约»缔约国,欧
盟据此在斯瓦尔巴群岛问题上拥有发言权;②最后,近年来,欧盟一直寻求在北

极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斯瓦尔巴群岛问题为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契机.
因此,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后,欧盟前身欧共体随即照会挪威

政府,做出保留.③ 欧盟委员会在１９９３年发布的«对挪威申请欧盟成员国的意

见»中表示:委员会认为«斯约»应当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④ 进入

２１世纪后,挪威曾在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执法过程中逮捕西班牙和葡萄

牙渔船,后者在反对挪威对其渔船执法时曾得到欧盟支持.⑤ 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６
年向成员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及西班牙的１６艘渔船发放许可证,准许其到斯

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捕捞雪蟹后,挪威于２０１７年初逮捕了一艘来自拉脱维亚

的渔船,并指控其在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内从事非法捕捞活动,导致双方

争端再度升级.⑥ 欧洲议会还曾多次就挪威对«斯约»所做解释的合法性及欧

盟是否应当承认挪威建立的渔业保护区进行讨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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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国家立场:以保留态度为主

除上述三国及欧盟外,其他«斯约»缔约国也纷纷表达对挪威建立渔业保

护区的立场.冷战期间同属东方阵营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匈牙利等,跟随苏联,通过谴责、警告及声明等方式,对挪威建立渔业保

护区表示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在发给挪威的外交照会中,将建立渔业保护区

称作是挪威擅自扩大其自身权利的措施,并表示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维护自身

利益的权利;波兰认为,«斯约»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改变斯瓦尔巴群岛及其

海域的法律状态,呼吁缔约国对此进行协商;匈牙利则指责挪威单方面建立渔

业保护区违反«斯约».① 挪威建立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行动,在西方阵

营内部同样引起关注,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纷纷表达立场.法国和西德均表示

保留基于«斯约»自由进入及公平开发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权

利.② 西班牙认为,改变«斯约»确立的斯瓦尔巴群岛体制,将影响缔约国权利,
因此,这些改变需征得缔约国一致同意,并认为若挪威依据«公约»在斯瓦尔巴

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斯约»应当适用于该水域.③ 荷兰承认挪威有权在斯瓦

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但认为«斯约»同样对其适用.④ 为换取挪威在北约

中对芬兰的支持,时任芬兰总统乌尔霍  卡勒瓦  吉科宁 (UrhoKaleva
Kekkonen)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曾公开表达过对挪威的支持,成为第一个公开表

态支持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的国家,然而,进入２１世纪后,芬兰的态度发生转

变,逐渐由支持转变为“持开放态度”.⑤ 加拿大虽然在同挪威签署的«渔业保

护与执行协定»中表示支持挪威的立场,但截至目前,该协定并未在加拿大国

内获得批准.⑥ 渔业是冰岛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也是冰岛主要的食物来源与

出口产品,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OlafurR．Grimsson)曾表示,渔业是冰岛最

根本的产业.⑦ 冰岛于１９９４年加入«斯约»,随即对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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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制度表达抗议,冰岛外交部在２００６年发表的立场文件指出:挪威在斯

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任何主权权利,均基于«斯约»,因此,«斯
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① 受海洋划界及石油、渔
业资源等因素影响,丹麦对挪威建立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态度几经变

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丹麦认为支持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及海域的

主张将简化格陵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因此,对挪威的立

场表示支持.然而,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专属经济区制度逐渐被接受,丹
麦担心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JanMayen)主张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

区将与格陵兰岛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叠,同时,考虑到需要在同挪威的海

洋划界中增加筹码、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美英等盟友已经

采取保留态度等多种因素后,逐渐改变政策,由支持转向保留.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随着丹麦渔民对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的重视,为维护渔业利

益,丹麦的态度再度发生转变,认为«斯约»应当适用于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的所有海域,包括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或渔业保护区.② ２００６年,丹麦与挪威

签订海洋划界协定,其中包括对丹麦格陵兰岛专属经济区与挪威斯瓦尔巴群

岛渔业保护区海洋边界的划定,但该协定第３条规定: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对不

受该协定约束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有关对海洋的主权权利及管辖权问题.③ 这

表明,尽管丹麦默认了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的渔业保护区,但就«斯约»的
适用范围,双方依然存在分歧.

上述分析表明,围绕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及各方采取的不同立

场,根源在于各国根据自身战略与经济利益所做的不同考量.目前看来,虽然

斯瓦尔巴群岛局势相对平静,国际社会也无意在短期内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方为维护自身利益,均留下不少政策空间.随着全球海洋

渔业资源持续衰减,远洋渔业大国势必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争夺,部分缔约国或

将运用«斯约»赋予的权利,寻求在斯瓦尔巴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活动,对地

区渔业管理现状造成冲击,上述争端也将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此外,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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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ofIceland,”inA．N．VylegzhaninandV．K．Zilanov,Spitsbergen:LegalRegimeofAdjacentMaＧ
rineAreas,BoomElevenInternational,２００７,pp．１５０Ｇ１５１．

TorbjørnPedersen,“DenmarksPoliciesTowardtheSvalbardArea,”OceanDevelopment&InterＧ
nationalLaw,Vol．４０,No．４,２００９,pp．３１９Ｇ３３２．

丹麦和挪威关于格陵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海洋划界的协定,参见https://treaties．un．org/Pages/
showDetails．aspx? objid＝０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６４a７１,２０１８Ｇ１１Ｇ２８.



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北极地区受到更多重视,北极经济及地缘战略优势再度

凸显,斯瓦尔巴群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法律地位,将得到更多关注,加之

对«斯约»适用范围所采取的立场还涉及到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上的油气资源

开采问题,这也是斯瓦尔巴群岛问题获得美国、英国及俄罗斯等国家关注的核

心所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油气资源需求量的增

加,一旦有国家试图在该地区进行开发,将立即搅动各方的敏感神经,甚至可

能使其成为影响未来北极地缘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

三、挪威维护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深层原因及策略

挪威以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为由,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其更

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渔业保护区的建立和管辖维护其对群岛的主权.保护

区建立后,挪威积极采取多种策略,维护其权利.

(一)渔业保护区是挪威维护对斯瓦尔巴群岛主权及管辖权的重要方式

挪威向来重视斯瓦尔巴群岛的战略、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价值.① «斯约»

生效后,维护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成为该国长期以来的首要政策目标.

１９８５年,挪威司法与警察部(MinistryofJusticeandPolice)发布首份针对斯瓦

尔巴群岛领土的报告.根据该报告,挪威的政策目标包括:一贯而坚定的维护

主权、维护斯瓦尔巴群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确保各方遵守«斯约»等,②此后,挪
威官方发布的多份报告均重申上述目标,③而且,维护主权一直被列为首要目

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挪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后颁布一系列国内法及行政

指令,包括１９２５年«斯匹茨卑尔根采矿法典»和«挪威关于斯瓦尔巴群岛的法

案»、１９７１年«斯瓦尔巴易燃物品法»、１９７５年«斯匹茨卑尔根采矿法典»、１９８４
年«斯匹茨卑尔根水域运载乘客船只管理规定»、１９９１年«斯匹茨卑尔根旅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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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M．Sommers,“Svalbard:NorwaysArcticFrontier,”TheScientificMonthly,Vol．７４,
No．６,June,１９５２,p．３４５．

NorwegianMinistryofJusticeandthePolice,“ReportNo．４０totheStorting(１９８５Ｇ１９８６):SvalＧ
bard,”April１８,１９８５．

NorwegianMinistryofJusticeandthePolice,“ReportNo．９totheStorting (１９９９Ｇ２０００):SvalＧ
bard,”October２９,１９９９;Norwegian MinistryofJusticeandthePolice,“ReportNo．２２totheStorting
(２００８Ｇ２００９):Svalbard,”April１７,２００９;MinistryofJusticeandPublicSecurity,“Meld．St．３２ (２０１５Ｇ
２０１６)ReporttotheStorting(whitepaper),”May１１,２０１６．



理规定»、１９９６年«斯瓦尔巴税法»、２００１年«关于斯瓦尔巴文化遗产保护法案»
和«斯瓦尔巴环境保护法案»、２００７年«关于收取前往斯瓦尔巴游客环境费的条

例»及其他行政指令,对群岛实施管辖.① 通过这些法案和行政指令的制定与

实施,挪威既履行了«斯约»规定的保护斯瓦尔巴群岛环境、动植物资源等义

务,又充分实施了自己的管辖权.虽然挪威未能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

济区,但事实上也通过渔业保护区维护了其对群岛的主权及管辖权.与此同

时,挪威对维护斯瓦尔巴群岛主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有充分认识.２００５年,
挪威外交部发布有关斯瓦尔巴群岛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提到有关斯瓦尔巴群

岛领海以外水域管辖权的争议,意识到这一问题将成为挪威外交政策的重大

挑战,并认为这有可能引起潜在的利益冲突,进而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② 针

对外交部的这份文件,挪威议会认为:由于该国在北方地区的管辖权面临争

议,加之许多国家对挪方政策无明确立场,这将成为挪威的主要挑战.③ 挪威

通过国内法加强对斯瓦尔巴群岛的管辖,一方面是挪威依据«斯约»享有的权

利;另一方面,挪威也不断利用这一权利来削弱其他缔约国享有的权利,并使

其他缔约国在斯瓦尔巴群岛的影响力逐步边缘化,④进而维护自身主权.

(二)挪威维护渔业保护区的策略

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并实施管辖的举动,引起其他«斯
约»缔约国的关注与质疑.为此,挪威积极采取行动,试图争取支持,弱化相关

国家的反对立场,分化“反对集团”.

１ 争取盟友支持,加强同俄罗斯合作.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建立后,
并未获得美国、英国等盟友的支持,挪威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争取国际社会

对渔业保护区的理解与支持.挪威外交部在向议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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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egia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ReportNo．３０(２００４Ｇ２００５)totheStorting: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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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egianParliament,“RecommendationNo．２６４(２００４Ｇ２００５)totheStortingfromtheStanding

CommitteeonForeignAffairsConcerning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dintheHighNorth,”June９,２００５．
AdamGrydehøj,“InformalDiplomacyinNorwaysSvalbardPolicy:TheIntersectionofLocalComＧ

munityDevelopmentandArcticInternationalRelations,”GlobalChange,Peace&Security,Vol．２６,No．１,
２０１４,pp．４７Ｇ５０;卢芳华:«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管辖权的性质辨析: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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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议是挪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① 曾任挪威外长的弗

吕登伦也表示:“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同利益相关国进行沟通协商,一直以来

都是挪威行动的前提.”②在他的推动下,挪威积极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
拿大及欧盟等举行双边及多边磋商,试图获得支持.③ 然而,由于双方在根本

利益上存在分歧,挪威此举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更

加充分地注意到同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随后,美国同英

国、法国及德国进行协商,并向挪威表达了共同采取保留权利的立场.２００６年

以来,英国也曾多次召集会议,就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问题同其他«斯约»
缔约国进行协商,但并未邀请挪威参加.④

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俄罗斯,挪威采取争取合作方式化解分歧.两国虽

然对渔业保护区问题的根本立场相左,但在实际管理中达成默契,挪威加强对

渔业保护区的管辖,俄罗斯坚持这一管辖非法的同时继续分享区内渔业资源.
挪威根据各国的历史捕捞记录分配渔业保护区的捕捞配额,这一方式使得准

入并获得捕捞配额的国家数量有限,有助于维护俄挪两国渔业利益及有效防

止其他国家干预.⑤ 此外,１９７５年以后,挪威同苏联就巴伦支海的渔业管理展

开谈判并做出临时安排.苏联解体后,挪威继续同俄罗斯就该问题进行协商,
并签署多项协议,这些安排及合作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双方之间的争端.
经过长达４０年的谈判,２０１０年,俄挪双方达成在巴伦支海与北冰洋的划界及

合作协议.芬兰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主任蒂莫科维罗瓦(TimoKoivurova)
教授指出,虽然该协议并未解决双方在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问题上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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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rIngimundarson,“TheGeopoliticsofthe‘FutureReturn’:BritainsCenturyＧLongChallenges
toNorwaysControlovertheSpitsbergenArchipelago,”p．１５．

RachelTillerandElizabethNyman,“HavingtheCakeandEatingTtToo:ToManageorOwnthe
SvalbardFisheriesProtectionZone,”MarinePolicy,Vol．６０,２０１５,p．１４７;TorbjørnPedersen,“InternaＧ
tionalLawandPoliticsinU．S．Policymaking:TheUnitedStatesandtheSvalbardDispute,”OceanDevelop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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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但确实有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①

２ 引入配额捕捞制度.为缓解建立渔业保护区引起的争端,同时也为应

对保护区内捕捞活动的增加,１９８６年,挪威开始引入配额捕捞制度,对除挪威

和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根据其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的捕捞记录分配捕捞配额.②

截至目前,挪威已经针对渔业保护区内的北极鳕鱼、毛鳞鱼等八种鱼类分别实

施了配额捕捞制度.③ 基于各国在对待渔业资源的养护问题上具有基本共识,

加之各方做出的一定努力与妥协,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内的渔业资源管

理取得了良好效果.④ 虽然各国围绕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的根本问

题仍未得到解决,但通过引入配额捕捞制度,挪威既实现了渔业资源的养护与

管理,增强了对渔业保护区的管辖,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际社会之间的争

端.挪威声称对渔业保护区的管理及实施配额捕捞制度基于无歧视原则,⑤有

学者也认为挪威此举就是将«斯约»的无歧视原则延伸到渔业保护区,⑥但根据

这一配额捕捞制度,仅挪威、俄罗斯、冰岛及欧盟部分成员国等少数国家获准

在渔业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大部分缔约国仍被排除在外,恰恰违反了«斯
约»的衡平原则与无歧视原则.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新的鱼类种群将可

能迁移到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内,根据历史记录分配捕捞配额的制度将

面临无法实施的境况.虽然目前该制度运行相对良好,但这些潜在问题依然

值得关注.

３ 坚持根本立场,逐步加强执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争议,同时面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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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缔约国的压力,挪威的根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化,依然坚持其作为沿海国,有
权依据国际法单方面在斯瓦尔巴群岛水域建立专属经济区,并有义务防止海

洋资源过度开发.① 配额捕捞制实施后,挪威也加大了在渔业保护区内的执法

力度.与此同时,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与事态升级,挪威在渔业保护区的

执法比在专属经济区内更加谨慎,不仅执法门槛高于专属经济区,执法措施相

对温和,而且在执法过程中也会咨询国防部以及外交部等部门,从多角度进行

综合考量.②

四、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争端的法律分析

«斯约»的签订早于«公约»６０多年,«斯约»谈判时专属经济区概念尚未出

现,领海之外即为公海,«斯约»也未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一般性规定.挪威虽然

通过«斯约»获得对斯瓦尔巴群岛主权,但正由于对无主地主权的获得是通过

缔结条约而非先占,使缔约国对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并实施管辖的行动产生

强烈质疑.由于挪威宣称依据«公约»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
只是考虑到各种现实因素,最终才选择建立权限远小于专属经济区的渔业保

护区,但该国并未放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立场,加之«公约»及
一般国际法中并无渔业保护区制度,因此本节主要从专属经济区的角度出发

进行分析.从法理层面看,质疑焦点有两方面:首先是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合法性问题,即在«斯约»未予授权的情况下,挪威能否依

据«公约»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其次是«斯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即
«斯约»是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对此,各国国际法学者根据不

同的解释方法,给出的解答不尽一致,并形成三种主要观点.本节拟首先对国

际法学界存在的三种主要解释进行介绍,进而分析中国的立场.

(一)挪威无权单方面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

由上文可知,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反对挪威单方面在斯

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即使挪威最终采取妥协态度,仅建立比专属经济

区权利范围更小的渔业保护区,也未获得这些国家完全接受.从国际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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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提出质疑,并认为挪威无权单方面在斯瓦尔巴群岛建

立专属经济区的观点主要来自俄罗斯学者,其中俄罗斯国际法学会副主席、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维莱格扎宁(AlexanderN．Vylegzhanin)

最具代表性.① 这些学者严格按照文义解释方法,重点突出«斯约»对挪威主权

的限制.首先,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基于«斯约»,因此,挪威行使主权

应严格遵守«斯约»规定.«斯约»第１条明确规定:缔约国承认,在受本条约限

制下,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享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根据该条后半段:将东经

１０°—３６°及北纬７４°—８１°所构成区域内的所有大小岛屿及岩礁主权赋予挪威,

即仅将该区域内所有陆地主权赋予挪威,并不包括领海,因此,挪威主权范围

仅及于斯瓦尔巴群岛陆地.此外,虽无明文规定,但«斯约»其余条款仅涉及斯

瓦尔巴群岛的陆地与领水(TerritorialWaters),②这表明«斯约»已将挪威的主

权和管辖权限于这一范围,挪威不得随意扩大.其次,«公约»体系下沿海国的

“领海”(TerritorialSea)与«斯约»群岛的“领水”存在区别.一方面,«斯约»第２
条未使用“领海”或“挪威的领海”(TerritorialSeaofNorway)术语,而选择使

用“领水”一词,这表明条约制定者有意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另一方面,根据

«公约»第２条,沿海国在领海内享有主权.然而,挪威在«斯约»所提及“领水”

内的权利却有别于«公约»体系下沿海国的主权,«斯约»规定缔约国国民享有

自由进入斯瓦尔巴群岛领水并平等从事捕鱼及狩猎等活动的权利,挪威虽有

权采取或公布适当措施实行管辖,但这些措施应平等适用于所有缔约国国民.

因此,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领水”内并不享有«公约»规定的沿海国在其领海

内的一般权利.由此可见,斯瓦尔巴群岛的领水不能等同于挪威的领海.根

据«公约»第５５条: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由于挪威

在斯瓦尔巴群岛并没有领海,因此,也就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最后,根据条

约文本,«斯约»并未授予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或专属经济区

并进行管辖的权利.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或专属经济区,并将其管辖权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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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斯瓦尔巴群岛领水以外的水域,构成对«斯约»的修改,依据«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３９条,条约需通过当事国的协议进行修改,即需征得其他缔约国同

意.这表明,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需征得缔约国同意,而挪威也只有

征得其他«斯约»缔约国同意,才可以将其管辖权延伸到领水以外.

　　(二)挪威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但«斯约»不适用于该

水域

　　１９７５年,挪威司法与警察部发布有关斯瓦尔巴群岛的政策文件,该文件认

为:若缔约国对«斯约»有关主权的条款存在争议,应采用“主权最低限制”原则

进行解释.«斯约»第１条赋予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充分和完全的主权,条约

对挪威行使主权的限制仅限于第２—８条明确规定的范围和领域,除此之外,

并未对挪威的主权做出一般性限制,其他缔约国的权利范围则受«斯约»第２—

８条限制,仅及于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海.据此,对挪威主权的限制及缔约

国依第２—８条所享有的权利不得做扩大解释,挪威有权主张斯瓦尔巴群岛专

属经济区,同时«斯约»并不适用于该区域.① 此后,挪威又在多份官方文件中

强调这一立场.② 然而,在条约解释中采用“主权最低限制”原则已经被认为是

过时的观念,２００５年,莱茵铁路仲裁案及２００９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也

不再采用这一原则.③ 挪威食品与渔业部(MinistryofFoodandFisheries)也
发布文件,从法律角度对政府建立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的立场进行解释.

这份文件指出:一方面,«斯约»第１条赋予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充分和完全的

主权,因此,挪威有权依据«公约»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另一方面,

挪威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渔业保护区也是基于挪威对该群岛的主权,而且无

论是«斯约»还是其他国际法,均未排除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的权利.虽然缔

约国国民基于«斯约»第２—３条,在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海内拥有自由进

入、捕鱼及狩猎等在内的一系列权利,但也,正是基于第２—３条,缔约国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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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仅限于陆地及领海内,不得延伸到渔业保护区.然而,该文件也指出缔

约国对«斯约»的适用范围尚存争议.① 同时,该文件所称的«斯约»及其他国际

法并未排除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的权利,这与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没有国际

法依据性质不同.海洋法权的行使需有明确的法律或惯例依据,法权的实质

是法定的利益,海洋法权是依法行使的权利,所以,必须有明确的海洋权利和

义务规范.世界各国海洋权利和义务,均不能超越海洋法律制度确定的范围,

要严格按照国际海洋方面的公约和惯例行事,这是海洋法权得以维护的基本

前提和保障.② 上文已对挪威建立的渔业保护区并无国际法依据进行过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关键在于指出«斯约»及其他国际法并未排除挪威建立渔业保

护区的权利不能作为挪威建立渔业保护区的合法性依据.

挪威外交部法律顾问、奥斯陆大学教授卡尔奥古斯特弗莱舍(Carl
AugustFleischer),以及曾任挪威外交部法律司司长、现为驻法大使的罗尔

夫埃纳尔法伊夫(RolfEinarFife)从国际法的角度,为挪威政府的立场提

供了支持.他们通过对«斯约»及«公约»的解释,认为挪威有权在斯瓦尔巴群

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同时,«斯约»并不适用于该专属经济区.法伊夫对挪威有

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斯约»第１条确认挪

威对斯瓦尔巴群岛享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挪威基于主权及沿海国地位,享有

«公约»赋予的权利并承担规定的义务.根据«公约»,挪威作为沿海国有权在

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并实施管辖,同时负有采取措施,确保养护专属

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义务.其他国家应当遵守挪威按照«公约»规定和其他国

际法规则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因此,非挪威籍渔民和渔船在挪威专属经济区

内从事捕鱼活动必须遵守挪威的法律并接受其管辖.③ 法伊夫的文章刊发于

挪威外交部官方网站,足见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挪威官方的立场.他们还

通过对«斯约»的解释,试图论证«斯约»不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

法伊夫认为,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条约应依其文本的通常意义

进行善意解释.挪威应坚持依据对«斯约»文本做出的解释,«斯约»赋予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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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权利仅及于斯瓦尔巴群岛陆地与领海,不得延伸到专属经济区.弗莱舍

则从下述两个方面对«斯约»不适用于专属经济区进行了论证.首先,他认为

«斯约»第１条与其他条款处于不同地位,第１条是主要条款,其他条款是挪威

行使主权的个别例外,因此,不能做任何扩大解释.除«斯约»明确规定的限制

外,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是充分且不受限制的.虽然其他缔约国依据

«斯约»第２—８条,享有自由进入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海并平等从事各项活

动的权利,但缔约国的权利范围也受第２—８条限制,即缔约国的权利范围不

能超出«斯约»明确提及的范围,仅限于群岛陆地及领海内,缔约国也不能依据

国际法的发展主张新的权利.根据«斯约»规定,挪威当然需要遵守条约规定

的义务,但除此之外,挪威应当按照一般主权原则享有«斯约»第１条赋予的主

权.因此,如果国际法有新的发展,并且这些新发展超过缔约国在制定条约时

所了解的情势,应当适用«斯约»第１条规定的主权原则.根据一般国际法,国
家无需为其主权及主权权利的行使提供包括条约在内的法律基础.１９２０以

来,一般国际法也没有为缔约国否认挪威作为沿海国享有的对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及管辖权提供法律基础.此外,他还认为,一些学者指挪威

仅享有对斯瓦尔巴群岛的有限主权的观念是错误的,这同«斯约»第１条明确

规定缔约国承认挪威对该群岛享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相冲突.其次,他对«斯
约»和«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区分,«公约»适用于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及大

陆架等所有海域,并赋予沿海国相应权利;«斯约»的适用范围则严格限定于斯

瓦尔巴群岛的陆地及领海以内,并且«斯约»在赋予挪威主权以及缔约国相关

权利时,并不是基于这些国家是沿海国的地位.就专属经济区而言,«斯约»没
有任何条文规定挪威对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受该条约限制,也未

规定挪威需承担任何义务;«斯约»第２—３条对挪威主权与管辖权做出的限制

仅限于斯瓦尔巴群岛陆地与领海,«斯约»没有为缔约国将其权利延伸到上述

区域提供法律基础.①

(三)挪威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且«斯约»适用于该水域

除上述两种观点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曾任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的

安德森(D．H．Anderson)、英国邓迪大学罗宾丘吉尔(RobinChurchill)、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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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奥斯陆大学盖尔乌尔夫斯坦(GeirUlfstein)及武汉大学秦天宝教授等学

者认为,挪威有权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专属经济区,并且根据目的解释与演进

解释的方法,指出«斯约»适用于这一专属经济区,这种观点为英国等国家的立

场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撑.
首先,挪威作为沿海国,有权依据«公约»在斯瓦尔巴群岛主张专属经济

区.«斯约»没有提及领海以外的海洋区域,原因在于条约缔结时这些概念尚

未出现,领海以外即为公海,对公海主张权利有违公海自由原则.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以后,专属经济区概念逐渐出现并最终被纳入«公约»,斯瓦尔巴群岛符合

«公约»第１２１条规定的“满格岛屿”条件,因此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① 此外,
«斯约»并未限制挪威基于主权对领海以外水域进行主张的权利,何况主张专

属经济区已经成为«公约»明确赋予沿海国的权利,同时,一般国际法中也不存

在禁止挪威主张这一权利的依据.② 其次,«斯约»适用于斯瓦尔巴群岛专属经

济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

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进行善意解释.在２００５年莱茵铁路仲

裁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条约目的与缔约国意图构成对条约解释的重要依

据.③ «斯约»的目的有两点:一是为通过赋予挪威主权以解决斯瓦尔巴群岛的

无主地地位,从而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有序的制度;二是序言中明确提及的在

斯瓦尔巴群岛建立衡平机制,以实现群岛的发展与和平利用.«斯约»序言明

确规定在挪威和缔约国之间建立衡平机制,这一机制便是挪威依据«斯约»第１
条享有的斯瓦尔巴群岛主权受«斯约»其他条款限制,而缔约国可依据«斯约»
享有一系列权利.缔约国在承认挪威享有对斯瓦尔巴群岛主权的同时意味着

不再对该群岛主张主权,挪威在享有群岛主权的同时接受缔约国国民有权自

由进入并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商业、科考等活动.因此,«斯约»第１
条与其他条款处于同等地位.当挪威基于«斯约»对斯瓦尔巴群岛的主权获得

新的海洋权利时,«斯约»应当继续适用于这些新的海域,才能实现«斯约»确立

的衡平目标.缔约国拥有基于«斯约»自由进入这一区域并在遵守挪威法律的

范围内从事商业、科考等活动的权利.在１９７８年爱琴海大陆架案、２００９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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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南非不顾安理会２７６(１９７０)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

比亚对各国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以及２００５年莱茵铁路仲裁案中,国际法院

及仲裁庭均认为,应根据案件提交给法院或仲裁庭而非条约缔结时的国际法,
对条约中的概念或一般术语进行解释.① 有学者据此提出演化解释(EvoluＧ
tionaryInterpretation)方法,即在缔约方不对条约进行修改的情况下,条约约

文的含义也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变.② «斯约»并无明确条款对适用范

围做出规定,只是在个别条款中规定了缔约国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的适用范

围包括斯瓦尔巴群岛陆地及领水(territorialwaters).根据演化解释方法,«斯
约»条文中的“领水”概念,应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演化,可以将«公约»中的领海

及专属经济区包括在内,因此,«斯约»确立的衡平原则自然也应当适用于斯瓦

尔巴群岛专属经济区.
有学者指出,目前对«斯约»做出的不同解释,源于对不同解释方法的运

用,并且均有一定道理,因此,目前对该问题并无定论,这为缔约国的不同立场

提供了一定法律依据.③ 作为«斯约»缔约国,在国际社会对挪威在斯瓦尔巴群

岛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权力合法性及«斯约»适用范围存在普遍争议的背景下,
中国并未就此表达明确态度.«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斯约»缔约国

有权自由进出北极特定区域,并依法在该特定区域内平等享有开展科研以及

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权利,包括狩猎、捕鱼、采矿等.”④中国政府以“特定区

域”这一相对模糊的说法,回避了对相关争议的明确回答,为我国维护合法权

益,采取务实立场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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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截至目前,«斯约»生效已经９０多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国际形势

风云变换,加之近年来全气候变暖日益加剧,斯瓦尔巴群岛面临的国际环境更

为错综复杂.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了解到,虽然«斯约»解决了斯瓦尔巴群岛的

法律地位问题,但由于«斯约»签订时的国际环境所限,以及后续国际海洋法的

发展,缔约国围绕群岛海洋权益的争端不断涌现,影响其发展与和平利用,甚
至威胁到地区和平稳定.同时,各国立场同其战略及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并且

根据不同的解释方法,均能为自身立场提供一定法律依据.中国作为«斯约»
缔约国,不仅要掌握围绕斯瓦尔巴群岛海洋权益所产生的争端,还要充分了解

各国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斯约»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国际法依

据,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斯瓦尔巴群岛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价值将日益

凸显,特别是对«斯约»适用范围所采取的立场还涉及到斯瓦尔巴群岛大陆架

上资源开采问题,事关中国重要经济利益的维护,因此,中国在对待斯瓦尔巴

群岛渔业保护区的立场问题上应采取谨慎态度,从而为参与北极事务及维护

合法权益奠定基础.此外,随着气候变暖及北极冰川融化,北极航道的商业化

发展前景日益明显,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

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也被纳入“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共同打造

“冰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北极航道沿线国家的重要合作内容.在海洋权益

等较敏感的争端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国可积极利用斯瓦尔巴群

岛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法律地位优势,同俄罗斯及挪威等缔约国在科研方面深

化合作,将其打造成“一带一路”在北极地区合作的战略支点,进而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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